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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委托理财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的背景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因资金使用存在阶段性、不均衡的特点，造成自有资金阶

段性闲置，公司拟在国家政策允许及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开展委托理财交易，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二、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概述

公司拟办理的委托理财产品主要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以下简称结构性

存款）。结构性存款是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

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存款产品。结构

性存款产品一般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产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

益两部分,其中浮动收益与观察标的波动变化情况挂钩。结构性存款产品成立且

成功认购产品的，银行向投资者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产品协议的相关约定，

向投资者支付应得收益。结构性存款具有保本、稳健、可灵活定制、按月购买的

特点，可盘活自有闲置资金，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三、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及子公司因资金使用存在阶段性、不均衡的特点，造成部分自有资金阶

段性闲置。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公司有必要在控制投资风

险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委托理财交易。

公司拟办理的委托理财交易期限灵活，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

通过进行适度的委托理财，能提高资金管理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

公司股东谋取投资回报。

四、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的主要条款

1、合约期限：与资金闲置期限相匹配，一般不超过 180 天。

2、交易对手：有开展结构性存款产品业务的商业银行。



3、流动性安排：业务金额和业务期限与预期资金闲置额度及期限相匹配。

4、其他条款：结构性存款产品成立且成功认购产品的，银行向投资者提供

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产品协议的相关约定，向投资者支付应得收益。

五、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的风险分析

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遵循控制投资风险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

操作，但委托理财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公司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

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六、公司对委托理财交易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对委托理财审批权限，日常管理、

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能够控制风险。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稳健的投资品种。委托理财情况由

公司内审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公司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盈亏情况、风险

控制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实。

3、独立董事有权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

委托理财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4、计财部对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投资规模、预期收益、受托方资信、投

资品种、投资期间等内容进行风险性评估和可行性分析，并在理财业务延续期

间，密切关注对手方银行的重大动向，出现异常情况时，公司计财部及时汇报，

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回收资金，控制风险。

5、公司委托理财具体执行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在相关信息公开披露前不得

将公司投资情况透露给其他个人或组织，但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

的除外。

6、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七、公司办理委托理财交易可行性分析结论

公司拟办理的委托理财产品主要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以盘活闲置自有

资金、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目的，是出于公司稳健经营的需求。公司已制定了委

托理财管理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所计划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

制措施也是可行的。

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委

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通过进行适度的委托理财，

能提高资金管理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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